附件1

XXXXXXXXX公司（单位）

申请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报告

宝清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根据《关于做好宝清县城市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支持出租车电动化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经统计2025年度期间，我公司（单位、区域内）将巡游出租车更新为纯电动车并依法已取得巡游出租车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经营者共00名。截至2026年01月10日已提交合格申报材料的经营者共00名。（详见后附申报统计表、明细表、单车申报档案）

经我公司对经营者申报资料统计、整理、汇总、审核相关数据、材料无误，真实、可靠、完整。特报请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予以公示。

                XXX公司（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本报告一式两份，交通运输部门、申报单位各一份；
